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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办〔2022〕9 号 

根据学校 2022 年教职工职称评审的相关文件和通知精神，

结合 2021 年环境学院职称评审考核推荐方案的实施效果，决定

继续延用环境学院 2021 年的职称评审推荐方案的主要内容，具

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名额 

根据学校人事处下达给环境学院的名额进行推荐（绿色通

道的人员除外）。其中 2022 年度学院推荐名额如下： 

（一）正高 2 名 

（二）副高 2 名 

二、考核推荐组成员情况 

（一）考核推荐组成员构成 

根据今年学校职称评审文件要求，学院决定由学院聘岗委

员会和校外专家共同承担考核推荐组工作，负责对申报对象的

水平、能力、素质和岗位考核情况等进行综合考核，在学校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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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的名额内进行限额推荐，相关人员应回避。 

（二）校外专家产生原则 

1、由学院所有教职人员提名推荐，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

确定学院职称推荐校外专家库。 

2、在纪委监督下，由学院办公室人事管理人员从学院建立

的校外专家库中随机抽签，每抽一个随即电话联系确认，直到

足额为止。学院推荐组校外专家数应不少于学院校内推荐组人

数的三分之一，校外专家库全部专家抽签并电话联系后仍达不

到人数要求的，以实际确认校外专家数为准。 

（三）具体名单 

1、推荐组校内成员名单如下，相关人员应回避： 

主任：沈东升 

委员：袁金祥、冯华军、江博琼、刘惠君、马香娟、汪美

贞、张轶、王挺、楼菊青、韩竞一。 

2、推荐组校外专家名单产生 

在学院推荐评议会 24 小时前随机抽签并当场电话确认决

定。 

三、评价标准 

（一）教学工作 

1、与学校教书育人业绩条件的符合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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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学业绩与我院国家一流专业、省一流专业的结合程度。 

3、任现职以来的教学业绩年度考核情况。 

（二）业务水平 

1、代表作评定结果。 

2、与学校理工科业务能力要求的符合情况及学术贡献情况。 

3、业务业绩与学院学科建设结合程度及贡献度。 

（三）公益服务 

重点考虑参与学院重点工作的主动性、投入情况以及贡献

度。 

（四）其他 

结合申报人的师德师风、学术诚信、学术水平、岗位考核

情况以及学院学科方向培育需求等进行综合考核。 

四、推荐程序 

（一）申报人述职 

1、述职时长 

申报副高职称的教师准备不超过 15 分钟的 PPT 述职报告。 

申报正高职称的教师准备不超过 30 分钟的 PPT 述职报告。 

2、述职内容 

简述已有材料的教学、研究工作；对学院公益性工作的贡

献；今后对学院学科发展的思考及自己的规划（建议可以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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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晋升成功后如何作出更大的贡献，如果晋升不成功则有何

规划计划）。 

申报正高职称者还需阐述本人在国内同类领域中的水平和

地位，可以列出参比对象进行比较说明。 

（二）考核小组讨论并投票 

根据述职内容以及申报人文本材料，考核小组成员投票是

否同意并排序，最终结果根据实名投票排序结果加和值依次排

序。正高推荐排序前两名，副高推荐排序前两名。  

本办法自制订之日起生效，由环境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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